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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达科技”或“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共涉及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深圳市富众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富众达”，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富众达

合称“补偿义务人”）等四名股东，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数量共计 203,096,652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10.0158%，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 2,027,764,272 股减少至 1,824,667,620 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近日已办理完成。 

 

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号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奋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文忠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372 号），核准公司向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富众达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富诚达”）100%

股权同时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2017 年 8 月 7 日，富诚达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

户事宜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2017 年 9 月 7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166,652,960 股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东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以及 2017 年 4 月 20 日与交易

对方签署的《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利润补偿协议》”），就该次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相关的业绩补偿事项做出了具体约定，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二、关于本次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的说明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披露《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就与文忠泽、张敬明、

董小林及富众达之间关于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事项，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

申请，并获得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立案。同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申请财产保

全暨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为保证将来仲裁

裁决和业绩补偿的有效执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对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及其他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财产保

全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粤 0306 财保 20 号〕。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起，

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奋达科技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

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335

号）（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告。根据《专项审计报告》，

富诚达 2017 年至 2019 年的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要求，富诚达

原股东须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有关约定，向奋达科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披露《关于对业绩补偿纠纷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书>

的公告》，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

了《协议书》，对解决 2019 年度业绩补偿争议纠纷达成和解，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业绩赔偿方案 

（1）公司和富诚达原股东同意按 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3.12 亿元为基础进行补偿，补偿金额 1,779,888,888.89 元。富诚达原股东以注销



股票和返还现金红利作为对价来支付上述补偿金额，其中公司以人民币一元回购

注销其持有的奋达科技股票 203,096,652 股，富诚达原股东返还现金红利

8,668,413.86 元。 

富诚达原股东各自应补偿金额、对应注销股份数量、返还现金红利金额如下

表所示： 

补偿义务人 补偿金额（元） 对应注销股份数量(股) 对应返还现金红利（元） 

文忠泽 748,122,897.78 85,365,584 3,643,507.69 

董小林 481,548,938.89 54,947,800 2,345,239.40 

张敬明 490,145,802.22 55,928,756 2,387,107.81 

富众达 60,071,250.00 6,854,512 292,558.96 

合计 1,779,888,888.89 203,096,652 8,668,413.86 

（2）鉴于公司已就富诚达原股东转让富诚达的全部股权，按 289,500 万元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富诚达原股东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而根据《利润补偿协议》

及本协议的约定，富诚达原股东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低于 289,500 万元，股

份注销完成后 10



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表决结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解除冻结的公告》，富诚达原股东所持有的应被回购注销的奋达科技股份合计

203,096,652



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提升至 50.75%，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持有深圳市奋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比例超过 1%的公告》；持股 5%以上股东文忠泽及其

一致行动人富众达的持股比例降至 0.74%，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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